
連江縣縣民取得技術士證照獎勵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二、本要點所稱縣民，係指 

申請時設籍本縣一年 

以上，且十八歲以上 

六十歲以下或就讀高 

級中等學校在校最高 

年級者之在本縣縣民。 

 

二、本要點所稱縣民，係指 

申請時設籍本縣一年   

以上，且年滿十八歲以 

上、六十歲以下之在本 

縣縣民。 

為獎勵本縣青年學子積極

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取得

技術士證照提升自我能

力，修正當年度年齡十八歲

或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在校

最高年級者之在本縣縣民

即可申請。 

四、向本府申請獎勵時，應 

    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一)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三)學生證正反面影 

        本 (十八歲者不 

        需檢附)。 

(四)技術士證照正反 

    面影本。 

(五)申請人金融機構 

    存摺封面影本。 

    (六)領據。(附件二) 

(七)未重複申請其他  

    機關獎勵之切結 

    書。(附件三) 

(八)自我檢視表。(附 

    件四) 

(九)查詢戶籍資料同 

    意書 。(附件五) 

 

四、向本府申請獎勵時，應 

    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附件一) 

(二)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三)技術士證照正反 

    面影本。 

(四)申請人金融機構 

    存摺封面影本。 

    (五)領據。(附件二) 

(六)未重複申請其他 

    機關獎勵之切結 

    書。(附件三) 

(七)自我檢視表。(附 

    件四) 

(八)查詢戶籍資料同 

    意書。(附件五) 

 

1.新增第四點第一項第三 

  款檢附資料學生證反面 

  影本(十八歲者不需檢 

  附)，並修正第一款申請 

  書附件一學生證正反面 

  影本浮貼處。 

2.款次調整變更。 



六、應於取得之技術士證  

照生效日起一年內提出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六、應於取得之技術士證 

照生效日起三個月內 

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 

理。 

 

為免受學年度限制讓縣民

有更充分時間提出申請，爰

修正申請期限。 

七、本要點所定之獎勵名 

額及額度應依本府受 

理先後順序定之，如當 

年度預算用罄，已申請 

者，次年再予優先辦 

理。 

 

七、本要點所定之獎勵名額

及額度應依本府受理先後

順序定之，如當年度預算用

罄，本府得停止受理申請。 

 

為免申請人受獎勵名額及

額度限制，如當年度預算用

罄，已申請者，次年再予優

先辦理，酌做文字修正。 

 

 


